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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公告

为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行政机关法制工作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本局拟向社会公开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服务范围
（一）为重大决策、重大行政执法行为提供法律意见；
（二）参与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和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起草、论证；
（三）为事故调查、重要改革事项、重大经济活动提供法律服务；
（四）参与合作项目的洽谈，协助起草、修改重要的法律文书或者以市应急管理局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合同；
（五）为涉法涉诉案件、信访案件、重大突发和敏感案（事）件以及重要舆情处置等提供法律服务；
（六）接受委托，处理行政复议、诉讼、仲裁、申请强制执行等法律事务；
（七）对重要文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核，列席重大行政执法听证活动，提出听证意见；
（八）接受委托，对全市应急管理系统行执法案件及事故调查案件进行评查，并提供指导意见；
（九）协助本局办理其它法律事务。
二、法律顾问受聘条件
（一）政治素质高，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三）熟悉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领域法律法规，有从事安全生产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法领域事务执业经验；
（四）无不良从业记录，未受过刑事处罚，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
（五）有时间和精力履行相应职责，年龄在35-60周岁；
（六）工作单位为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在主城区，能亲自或指派助手定期驻我局工作者优先；
四、服务期限和服务费用
服务期限1年，服务费用15万元。
五、费用支付方式
   服务协议签订后分两次支付，具体在合同中约定。
六、聘请程序与方式 
（一）申请 
1.有意应聘的律师事务所须提交相应材料，材料的内容至少包括：
（1）营业执照正副本影印件；
（2）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书影印件，包括从业人员概况、开展业务情况、办公场所情况等； 
（3）以往参与政府法律服务的情况，以及代表性的案例； 
（4）为我局提供法律服务的工作方案与收费标准。
2.事务所推荐应聘的律师须提交个人应聘材料，应聘材料的内容至少包括下列信息： 
（1）个人基本情况介绍，包括学历、职称、执业年限，主要执业经历，现执业机构等； 
（2）个人的研究成果、主要诉讼、非诉讼案例和业务专长等； 
（3）为我局提供法律顾问的服务工作细则。 
上述应聘材料（一式二份）应于2020年5月22日前，报送至我局。联系人：陈怀友；联系电话：137****7153；地址：昆明市市级行政中心8号楼358室。　
（二）评审 
昆明市应急管理局将成立评审工作组，对所有应聘材料进行认真评选，综合考察应聘事务所及推荐律师是否熟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以及其基本情况、相关业绩、服务承诺、收费标准等因素，择优确定1-2家事务所。 
（三）聘任 
经评审选定的律所，我局将与其正式签署法律服务合同，选定的律所依约履行相应职责。
备注：本公告报名期限为7天，自公告之日起算。
 
昆明市应急管理局
2020年5月14日

